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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3-024-021

某酒业公司诉宝鸡市知识产权局、某股份公司专利行政裁决案

——外观设计近似判断中对专利区别设计特征的考虑

关键词 行政 专利行政裁决 外观设计 区别设计特征

基本案情

某股份公司系专利号为201830611420.2、名称为“包装盒（某酒

）”的外观设计专利（以下简称涉案包装盒专利）及专利号为

201830611387.3、名称为“包装瓶（某酒）”（以下简称涉案包装瓶专

利）的专利权人。2020年10月19日，某股份公司就涉案包装盒专利、涉

案包装瓶专利向宝鸡市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2020年

12月25日，宝鸡市知识产权局作出宝市知处〔2020〕3、4号专利侵权纠

纷案件处理决定（即被诉决定），认定某酒业公司的被诉侵权产品均构

成对涉案专利的侵权，应当立即停止侵权。某酒业公司不服被诉决定

，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31日作出（2021）陕01知行

初1号行政判决：撤销宝鸡市知识产权局宝市知处〔2020〕3、4号专利侵

权纠纷案件处理决定。某股份公司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

20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行终728号行政判决：一、撤销陕西省西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2021）陕01知行初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宝鸡市知识产

权局宝市知处〔2020〕3、4号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处理决定第1项及第3项

中关于某酒业公司不得继续制造、许诺销售、销售侵害某股份公司专利

权的“原藏太白酒（红）”包装盒产品的决定；三、驳回某酒业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某股份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裁判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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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与商标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不同，外观设计保

护的是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

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判断被诉侵权设计是否落入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为标准

，而非以一般消费者是否会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为标准。商品的知名度

以及外观设计中的文字含义等因素，均不会对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

似产生影响，不应作为判断外观设计侵权的判断标准。因此，应当对一

审法院的相关认定予以纠正。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消费者必然对涉

案专利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及其常用设计

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并对外观设计产品之间在形状、图案以及色彩

上的区别具有一定分辨力。基于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其

在对专利设计和被诉侵权设计作近似判断时，能够确定侵犯专利权纠纷

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并

将该类特征作为对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更有影响的部分予以考虑。因

此，确定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并据此判断对外观

设计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是外观设计近似判断的必然要求。在行政裁

决程序和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可以通过对现有设计进行举证或说明以明

确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在当事人举证或者说明不

充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也应当基于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

对此作出认定。

本案中，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对涉案专利包装盒设

计与被诉侵权包装盒设计、涉案专利包装瓶设计与被诉侵权包装瓶设计

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后可知：涉案专利包装盒设计与被诉侵权

包装盒设计对整体视觉效果更有显著影响的部分存在实质性差异，故不

构成近似的外观设计；涉案专利包装瓶设计与被诉侵权包装瓶设计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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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视觉效果更有显著影响的部分无实质性差异，故构成近似的外观设计

。

裁判要旨

在对专利设计和被诉侵权设计作近似判断时，应当确定专利外观设

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并将该类特征作为对外观设计整体视觉

效果更有影响的部分予以考虑。当事人可以举证或者说明上述区别设计

特征；当事人举证或者说明不充分的，人民法院可以基于一般消费者的

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对区别设计特征作出认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4条第2款（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59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11条

一审：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陕01知行初1号行政判决

（2021年3月31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728号行政判决（2023年

4月20日）


